
玉溪市农业科学院2026年

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农科院科研基地建设与管理补助资金。

（二）项目背景、立项来源

2013年3月6日，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印发《中共玉溪市委  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玉发〔2013〕11号），在加快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主要政策措施中，提出全力实施八大工程，在农业科技支撑能力提升工程中，指出加强科研试验示范基地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强化科技人才培养和引进，全面改善涉农科研机构基础条件，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不断提高研发能力。并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市农科院高原特色农业科研试验示范基地，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充分的政策依据。

2021年3月，玉溪市人民政府印发《玉溪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玉政发〔2021〕5号），文件提出“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实施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工程，推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打造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玉溪市农科院作为一个市级农业科研部门，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研究，有利于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培育新品种、集成配套栽培技术、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增强玉溪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做强做大玉溪高原特色农业产业，把玉溪建成全省发展现代高原特色农业的展示区、农产品加工与出口的集散区。为完成这一目标，加强玉溪市农科院高原特色农业科研试验示范基地建设，让广大农业科研人员有一个完备的科研基地场所，进行试验研究示范，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提高农业科技的贡献率，为实现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项目组织机构

1.成立项目组

为保证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在项目建设期间成立项目组，下设基地管理办公室，做好项目组织协调、资金就位、实施方案制定、技术培训及指导、具体措施落实、项目总结、绩效考核等。

组  长：张  钟 玉溪市农业科学院  院长    研究员

副组长：杨进成 玉溪市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  研究员

        张建康 玉溪市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 正高级农艺师
成  员：刘建辉  玉溪市农科院信息中心  主任  高级农艺师
瞿观    玉溪市农科院信息中心  副主任  高级农艺师

林姣姣  玉溪市农科院信息中心        高级农艺师

王文智  玉溪市农科院花卉所  所长   正高级农艺师

张艳军  玉溪市农科院薯作所  所长   正高级农艺师

马文彬  玉溪市农科院药植所  所长   正高级农艺师

段永华  玉溪市农科院果蔬所  所长   高级农艺师

沈祥宏  玉溪市农科院粮油所  所长   正高级农艺师

项目组下设办公室，主任由花卉所所长王文智担任，成员由办公室会计禹莎、出纳卢玉娥组成。

2.项目组成员分工

组长：负责项目协调、安排、监督检查。

副组长：负责项目技术部署、实施、指导。杨进成副组长负责粮油、蔬菜作物项目在基地实施的监督与指导，张建康副组长负责花卉、果树、中药材、杂粮等项目在基地实施的监督与指导。

成员：各研究所所长负责制定技术方案，带领技术团队在基地实施项目具体工作。

项目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王文智负责基地的日常管理，与贾井四组负责人协调。会计禹莎负责基地项目资金管理，出纳卢玉娥负责土地租金、管理费支付。

三、项目开展时间

2026年1月，基地设施设备安全检查，提出整改方案和计划。2-3月，维修维护基地各项基础设施设备、物资准备落实工作。4月，支付土地租金。4-9月，大春类课题实施，做好栽培管理工作及试验数据调查，项目领导小组中期检查。9-10月，小春类课题育苗、物资准备落实工作。10-11月小春类课题实施，做好栽培管理工作及试验数据调查。2026年12月，大春类课题完成试验总结、示范资料分析汇总、项目总结验收及项目绩效评价等工作。

四、项目资金安排

玉溪市农科院科研基地建设与管理补助资金预算70万元，申请市级财政补助经费20万元。主要用于基地土地租金、冷库租金，蓄水池租金，基地水电费及基础设施维护管理费等补助环节。2022年12月与贾井居委会四组续签10年期《土地流转合同》，土地面积148.32亩，每亩年租金3400元，合计504288元；蓄水池租金每年38000元；冷库租金每年25000元，三项共需支付56.73万元，基地水电费、维护管理费每年需10多万元，每年基地保运转资金需70万元。因此，申请市级财政下达“玉溪市农科院科研基地建设与管理补助资金”项目资金20万元，其余不足部分单位自筹。

玉溪市农科院科研基地建设与管理补助资金预算明细表

	支出明细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资金规模（元）
	申请市级财政（元）
	测算依据

	1.科研基地土地租金
	亩
	148.32
	3,400
	504,288
	177984
	2022年12月，玉溪市农科院与红塔区研和街道办贾井居委会四组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及《土地流转补充协议》。

	2.作物冷藏库租金
	个
	1
	25,000
	25,000
	10000
	2022年12月，玉溪市农科院与红塔区研和街道办贾井居委会四组村民何正喜签订的《冷库租赁合同》

	3.蓄水池租金
	个
	1
	38,000
	38,000
	12016
	2022年12月，玉溪市农科院与红塔区研和街道办贾井居委会四组签订的《蓄水池租赁合同》

	4.水电费及维护管理费
	项
	1
	132,712
	132,712
	0
	《玉溪市农科院科研基地2022年水电费维修费使用情况》，缴纳水费、电费，保障基地内水电路畅通，每年需进行维护管理。

	合计
	
	
	
	700,000
	200000
	


五、项目开展的具体内容和措施

支付土地、冷库、蓄水池租金，维护沟渠道路设施设备，建设玉溪市农科院高原特色农业科研试验示范基地，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研究与示范，开展农业科技培训与宣传。
（一）项目目标

建设玉溪市农科院高原特色农业科研试验示范基地，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和示范，开展农业科技培训和宣传，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玉溪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二）支付租金

1.科研基地土地租金
2022年12月，项目承担单位玉溪市农业科学院与红塔区研和街道贾井居委会四组继续签订土地流转合同，贾井四组将五旮田、坝心田、沙坝田农户经营管理的责任田148.317亩出租给市农科院建设作物育种、成果展示、科技培训等高原特色农业科研试验示范基地。租期10年，土地租金每亩3400元，每年支付土地租金合计504,277.80元。

2.作物冷藏库租金
2022年12月，玉溪市农科院与红塔区研和街道办贾井居委会四组村民何正喜签订冷库租赁合同，租赁一座库容100m3冷库，用于农业科研试验示范，租期 10年，每年支付作物冷藏库租金25,000元。
3.蓄水池租金
2022年12月，玉溪市农科院与红塔区研和街道办贾井居委会四组签订蓄水池租赁合同，租赁贾井四组客堂北面、村西口的蓄水池，9.5亩，用于高原特色农业科研试验示范基地的蓄水和农业灌溉，租期 10年，每年支付蓄水池租金38,000元。

（三）维护沟渠道路及水电设施

缴纳水电费，清理维护道路沟渠，维修大棚等设施设备，保障基地内水电路畅通，科研基地正常运转。

（四）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研究和示范

1.传统粮油作物新品种选育和栽培新技术研究，包括水稻、小麦、油菜、玉米、薯类、豆类、高粱等作物。
2.特色蔬菜新品种选育及丰产性栽培技术研究。

3.传统粮油作物新品种选育和栽培新技术基础性研究。

4.玉溪特色生物药种植技术研究。

5.玉溪特色花卉品种选育及高效栽培技术研究。

（五）开展农业科技试验培训与宣传

开展新技术新品种示范与展示，开展农业科技示范宣传活动，培训农民、种植大户（企业）和科技人员200人次，建成玉溪对外展示、宣传、交流、合作的农业窗口。
六、分月用款计划

分月用款计划表

	用款时间
	支出目标
	用款计划（元）

	4月
	支付科研基地土地租金、作物冷藏库租金、蓄水池租金。
	567,288

	1月-12月
	支付基地设施设备维护费、水费、电费、水电路维护管理费。
	132,712


七、项目预期效果

（一）项目绩效年度目标

按合同按期支付农户土地租金，维护管理基地设施设备，建设高原特色农业科研试验示范基地，保障各项科研试验示范在基地顺利实施。2026年开展传统粮油作物和菜、花、果、药等特色作物产业化的技术集成研究与应用，指导乡镇（街道）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开展关键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促进增收致富。

（二）绩效目标设置

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3个。明确了绩效指标的具体内容，定量指标值细化具体，定性指标描述充分具体，绩效目标按项目功能特性确定，与项目计划相对应，项目预算按照行业标准等测算，预算资金规模与设定的绩效目标相匹配。

产出指标设置6个，其中数量指标5个，一是租用148.317亩土地，二是基地内新品种新技术研发项目数5项，三是租用作物冷藏库1座，四是租用蓄水池1个，五是组织观摩技术培训100人次；质量指标1个，在基地实施的项目验收通过率90%以上。

效益指标设置2个，其中经济效益指标1个，带动收入增加45万元；社会效益指标1个，产学研合作单位数量2个以上。

可持 续影响指标1个，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数量3项以上。

满意度指标设置1个，服务对象对基地运转总体满意度90%以上。

（三）项目预期效益

项目的实施，是市委市政府政策目标和单位职能职责的一致要求，能够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完善单位的职能职责

加强农业科技基础性研究，培育作物新品种，集成栽培技术并示范推广，做好农业科技培训指导服务工作，提高广大农户和农技人员的科技素养，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农业科研综合实力，科技支撑玉溪高原特色生态农业发展，从而服务玉溪“三农”，是项目实施单位玉溪市农科院的职能职责。市农科院以玉溪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为己任，在各区县开展科技下乡、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和农业技术培训，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先进实用技术的示范和推广，大大提升了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与种植技术水平，提高了作物产量，增加了农民收入。

2.经济效益

“十三五”以来，结合玉溪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研究集成重点技术和研发单项高效技术近20余项，在本地累计示范推广新品种100多万亩，新技术200多万亩，各项新品种、新技术和集成的科技成果累计推广应用（含市外）5350余万亩，新增农产品产量超3亿公斤，实现产值52亿多元，新增产值23亿多元，节肥超1800万公斤，其中直接减氮70万公斤，减磷92万公斤，减钾71万公斤，新增纯收益约4.85亿元。新品种新技术及相关科技成果的示范推广应用有力推动了我市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对农民增产增收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经济效益显著。

3.社会效益

通过示范基地的新品种、新技术展示及宣传培训作用，展示高效农业新品种和新技术，让广大农户和农业企业直观的了解新品种的特征特性和种植效果，学习配套栽培关键技术，提高采用优良新品种、新技术的科技意识；另一方面，科普示范可以有效带动和促进农户使用优良新品种和新技术，取得良好的种植效益，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因此，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4.可持续效益

项目的实施后的受益对象一是玉溪市、县（市、区）、乡镇农业技术人员，通过项目的的实施，有利于专业素质的提高，二是项目区广大农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土地租金，在基地内参与农业科研试验示范田间种植、管理等工作，获得劳动报酬，增收致富和提高科技水平。三是通过基地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展示及宣传培训，达到了深入开展面向农村、面向农民、学生、企业、种植大户的科技宣传，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新型农民。

八、项目实施的保障制度

（一）内控制度

为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完整，堵塞管理漏洞，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和会计信息质量，根据《会计法》、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等相关财经法规的规定，结合单位实际，2016年11月，我单位制定了《玉溪市农业科学院内部控制制度》，院长对我院财务会计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有效实施负责，分管领导协助院长落实各项内控制度，办公室具体组织我院财务会计内部控制制度的落实，各所室中心负责人为本制度的具体执行人。该项目的实施按照内控制度各项规定严格执行。

（二）财务制度

项目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项目资金单独设帐、独立核算，专款专用，执行财务制度情况良好。2017年12月，为进一步提高财务管理水平，规范单位内部控制，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强化收支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单位各项工作正常开展，根据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主席令12号）、《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玉溪市农业局经费支出管理办法》，我单位修改制定了《玉溪市农业科学院财务管理办法》（玉农科〔2017〕19号）。

严格按照专项资金和绩效目标的要求管理、使用经费及进度，单独设帐，单独核算、专款专用。资金使用严格按照建设内容及投资计划执行，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和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和审查。

（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执行《玉溪市农业农村局项目绩效管理制度》（玉农发﹝2019﹞34号）中的各项规定。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落实管理责任，界定管理范围和内容，明确管理程序和方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建设和运行管理措施

建设根据项目内容由首席专家负责，创新团队共同实施，分工到人，目标任务责任明确；项目运行期间按照市农业局、市农科院项目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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